附件：

北京市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时间表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4月中旬
	市教委发布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意见。

	4月下旬
	各区县教委向市教委报送经区县政府批准的本区县入学工作方案，并向社会发布。

	5月7—8日
	区县教委受理回户口所在区县和到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县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工作。

	5月15—16日
	文体科技传统项目校受理小学毕业年级学生报名。

	5月22—23日
	对报名的小学毕业年级文体科技特长生进行特长测试。

	6月7日开始
	民办学校进行小学入学登记。

	6月12—13日
	公办小学进行入学登记 。

	6月17—18日
	小学举行毕业考试。

	6月19—20日
	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入学登记。

	6月26日前
	初中校向区县招生部门上报学校招生名单。

	6月27—28日
	各区县招生部门办理回户口所在区县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学生档案交接事宜。

	7月6日前
	区县教委将各初中校录取名单审核下发。

	7月9日开始
	各中小学（含接收小学毕业生的特殊教育学校）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

	7月25日前
	区县教委向市教委报送小学、初中入学快报表。

	9月15日前
	小学完成新生数据录入工作，初中完成新生持卡入学注册。

	9月30日前
	区县教委向市教委报送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书面总结。


